
「後龍溪水系後龍溪主流治理計畫(第一次修正)」

地方說明會(大湖鄉-恭敬橋下游至汶水溪匯流口河段)會議紀錄

壹. 時    間：112 年 5 月 23 日(星期二)下午 2 時 00 分

貳. 地    點：苗栗縣大湖鄉富興村活動中心(苗栗縣大湖鄉富興村水尾 2

號)

主 持 人：王副局長瑋       紀錄：劉繼仁

參. 出席人員：詳簽到簿

肆. 主席致詞：略

伍. 主辦單位報告：

因當地民眾於 106 年期間多次陳情希望本河段(恭敬橋至汶水溪

匯流口)治理計畫用地範圍修正能盡快定案，水利署針對本河段已先

行於民國 108 年完成並由經濟部公告「後龍溪水系主流後龍溪治理

計畫(恭敬橋下游至汶水溪滙流口河段)水道治理計畫線及用地範圍線

局部修正」，且經濟部同時函送各單位公告資料，併函請苗栗縣政

府轉交有關鄉公所辦理公告之揭示及陳列其圖籍公開閱覽。

此次係再次說明 108 年公告內容並通知土地所有權人，原則上

本次說明會河段內容並無更動。

陸. 土地所有權人及各單位意見：

一. 徐定楨執行長

1. 4 月 28 日有大湖鄉親到行政院中部辦公室陳情，公務員依

法行政，若有任何不法歡迎檢舉，本次治理計畫主要是公

益性，請大家理性的提出意見與看法，不能有人身攻擊，

讓第二河川局辦理本次修正參考。保護大家的生命財產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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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也盡量不要影響鄉親的權益。

2. 水防道路是否可以不用沿著堤防全段施作? 改為每隔一段

布設一條由臺 3 線通往堤防之道路？

3. 是不是看可以檢討看看用地範圍線跟治理計畫線，可否併

在一起，防汛道路是否有其必要性?檢討看看共線與分線劃

設的問題，另外要盡早決定用地範圍線，盡快呈上去。臺

3 線即在旁邊，又再扣 12 米就剩沒多少土地了。

4. 希望公告直接寄給相關當事人，直接寄給地主，不要再採

用公告的方式。

二. 陳超明立法委員

1. 我先初步了解治理計畫線與用地範圍線，及堤防位置與

100 年洪水位情況。

2. 治理計畫從 85 年至 108 年超過 20 年，民眾是否有意見說

依照原計畫劃設範圍線，先讓我們大概了解一下。希望能

在防洪安全與百姓權益下，達到平衡點。

3. 請說明為何部分區段治理計畫線與用地範圍線分開，部分

區段又重疊？用地範圍線可以參考臺北市做法，與治理計

畫共線劃設，減少劃入土地面積。

4. 目前用地範圍線跟治理計畫線間有 12 米的空間，但一般水

防道路大致就是 4~6 米，這樣有必要留到 12 米這麼寬嗎?

5. 堤防 3 公尺高我認為有問題，這樣對地方的觀光發展影響

很大，臺北市高速公路下來防洪牆很高把景觀都擋掉了。

治理計畫線完成的話用地範圍線就要拉回去，治理計畫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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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應該要有堤防跟水防道路，我再確認。堤防高做到 3 米

地方一定會反對。

三. 徐志榮立法委員

1. 我是這麼想的，政府應該不是錢太多，他有想要做什麼建

設，而是為了各位鄉親大家的生命財產安全來設想，所以

才會想要來怎麼整治。

2. 但是我聽到的是，要怎麼減少徵收的面積，一般徵收是用

市價徵收，但是可能有人的土地是祖上留下來的，或者我

的拿到你的錢我沒辦法到別的地方去買，有做一條路讓人

走，要開多少次說明會都沒關係，你不要做路減少我徵收

的面積，徵收以後剩下一點點的地，要種東西也不行，大

家可以一起來討論，沒有要馬上來做，慢慢來決定，不是

馬上怪手就要進來，大家來討論，有共識才來做。

3. 但是現在氣候異常已是事實，想不到夏天會這麼熱也想不

到冬天會這麼冷，夏天下冰雹，氣候就是真的有異常，政

府主要用意是怕有百年的大水是要來保護我們的，但是我

們還是要有共識要來討論的，有什麼意見來好好的反應，

陳超明委員是在經濟部審議委員會是主管水利署的，大家

不要緊張大家不要慌張，有陳委員、有徐執行長、還有我

來幫忙大家。

4. 剛剛有說今天只是說明會，並非要動工，以後還會有很多

說明會，建議會長把我們所有土地所有人的意見整合起來

我們土地所有人找一位代表性的人，蒐集所有個案的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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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有專家開會，邀請代表人讓大家有發聲的機會。

四. 苗栗縣大湖鄉 黃惠琴鄉長

1. 為了讓地方更加熟悉了解，這麼多長官就來現場指導，為

大家爭取更多的經費。我身為大湖鄉的鄉長，大湖鄉親的

事就是我的事，我相信大家有很多的建議，有各位長官在

場，提出個人的小小看法，100 年的防洪計畫，用地範圍

線併治理計畫計畫線就不用到民眾的私有地。假設地方的

民眾同意讓政府徵收，他不會用水利地的錢來徵收，一定

是用市價來徵收，徵收以後不要做 3 米高的駁坎，就像一

面牆一樣，高度比水面再加高一些即可，可以同時兼顧視

野及觀光，如果護坡做到 3 米高就像一面牆，那沒有視野

會影響農業休閒觀光。如果整條後龍溪以疏濬作為治水措

施的話，這樣可以避免做很高很直挺的水泥護坡。

2. 用地範圍線旁，即是臺 3 線，這樣還有再做水防道路的必

要嗎？所以我相信如果紅黃共線劃設，將來有需要的時候

地主一定會同意讓工程車輛進入，因為這也關係到他們的

安全。

五. 大湖後龍溪自救會 徐志文會長

1. 大湖農工下來是一個大湖的草莓園，一個彎曲是第一段徵

收區(當天早上說明會)，該段臺 3 線到河川縱深有近 200 米，

該段有必要有河堤，但是恭敬橋到法雲寺這段地理條件特

殊，臺 3 線就在河旁邊，且台 3 線離河川最短距離約二十

幾公尺，到砂石場前時幾乎河就在旁邊，所以該段農地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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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狹小，但該處受觀光客喜愛，非常漂亮且親水性好，可

吸引觀光客，我認為大湖地區未來的觀光發展就是要依靠

草莓園、山景還有河川才能吸引住觀光客。但此段河堤，

二河局是依照全省的統一規範規劃，從富興村到法雲寺，

河川坡度較陡河川筆直，過去都沒氾濫過，僅有兩旁積水

情況。該處河川洪峰計算沒有考慮大湖地貌，汶水溪匯入

處到福基段，河道比較平坦，河川裡的土砂到福基轉彎處

砂石就堆積，然後客屬大橋一帶只要有疏濬，上游的水就

可以很快速地排到下游，所以恭敬橋到法源寺這一帶就沒

有布設堤防必要。然而二河局沒有考量地方特殊地理。我

特別呼籲請二河局減少徵收土地。

2. 黃鄉長所提那段，黃線為治理線，紅線為河川法線，過去

公告的時候是紙上作業開會訂出來的，當時開會的環境時

空，河川高度是多少，有無疏濬有沒有考慮進去非常存疑

所以我們希望大湖地區狹小農地應減少徵收，這是大湖的

命脈，應紅黃共線搭配河川疏濬，尤其是福基段到客屬大

橋段，若構想成功，可以避免堤防擋住草莓田視線，河堤

高度可以降低至一米半以內，河堤也可以依靠現今的工法

加強親水性，幫助大湖觀光。

3. 二河局河堤我不反對施作，但要怎麼做很重要，在不侵擾

太多農民土地，就算到黃色線，以我的土地來說也是徵收

很多，到黃線就要徵收很多土地，但是紅黃共線我們就歡

迎，但到用地範圍線就浪費太多土地，水防道路緊鄰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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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我認為沒有必要，如果災難搶救需要，我這邊宣布這段

我幫水利署蓋同意書，土地隨便你們車子進出，臺 3 線進

去十幾二十米就到了，我講自私一點，臺 3 線到這邊，如

果水防道路再開到這邊，我的土地在都市計畫區內，又在

大湖酒莊對面，前後都是道路我大可以去申請建地，但是

大湖觀光會黯然失色，所以我寧願那塊地繼續當農地，希

望二河局慎重考慮紅黃共線。能做親水河堤更好，一米高

復土上去根本看不出來，上一段要保護很多農田我不反對

這段要好好考慮，人來人往都是在這邊。

六. 涂德滄代表

1. 有關河川法線，耆老、地方人士從 103 年就開始慢慢的反

應、努力，地主的田地受到法線的限制來陳請，105 年到

108 年三年的時間，兩岸的河川法線經過百年水文水理分

析，左右的用地退縮給農民，難得的機會政府想要建設地

方，花錢來收徵收大家的土地，他不是隨便徵收，價錢以

市價來徵收，土地用來做河堤共透並做好，觀光產業讓他

變得更好，整體讓觀光客有停下腳來的空間，帶動地方的

產業觀光，當初為什麼要這樣做原因，我是看得比較長遠

這是我的建議這不是 3、5 千萬可以處理的事情，而是要好

幾億的經費，這是難得的機會，逐年來編列的經費來做，

如果有不了解也可以打電話來問，共同來為地方做一些事

情。

2. 我們這個地方還是有可能會吃水的，所以我認為還是有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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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去做的，當然大家有不平的地方大家還是可以反應溝通

為了台三線這段的的觀光發展。

七. 陳春暖議員

1. 後龍溪這案從我當議員開始，就一直開始爭取紅、黃共線

退25米，是鄉親們一直跟我反應的方案，二河局回去再檢

討之後呢，後來公告定案是退 13米，還地於民 13米，百

年防洪線已經有退13米，涂代表也有講說，這是一個大湖

的門面，台 3線這一段是一個大湖的門面，當然大家希望

紅黃共線這是最好的，但是我有跟 2河局了解，退13米的

部分已經公告了，大家如果持續反對那就是維持現狀什麼

都不要做，然後就是看大家的意見，如果需要我這邊來幫

忙的話我會再盡全力來幫助大家。

八. 大湖觀光協會 盛瑛理事長

1. 經過很多次開會說明，對此事也有了解，河川局是為我們

安全著想，鄉親也有自己想法，要如何解決要靠溝通，我

接受到很多鄉親陳情，所以我請各位立委長官來指導，有

什麼更好的方法解決，讓大湖更好，這個 20億的工程對地

方觀光有很重要性，希望大家有參與感，尤其富興村為大

湖門面，一進來堤防做的那麼高能看嗎?所以我們要參與，

把事情解決最好，想法開會統籌後由鄉長結論報告這樣比

較融洽。

九. 大湖後龍溪自救會 張奕昌發言人

1. 我一些意見給各位委員參考，是不是可以跳脫 25 米 12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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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概念，我最近看水文資料，很多學者說也許不用徵收，

現有的蛇籠就可以做了，這樣最好，對農民跟大湖鄉都好

跳脫紅黃線的思維，以各河段來思考，是不是有些河段用

蛇籠補強即可，若二河局堅持全國一致，對農民是很大的

傷害，宋省長拓寬臺 3 線已經傷害農民一次了，因為他們

土地變成臺 3 線，二河局再徵收會更加傷害農民，是不是

跳脫 25 米 12 米思維，若堅持全國標準是不是可以用蛇籠

就好，若真的大水來淹上來，靠一個排水系統很快地排掉

就好，增加觀光的據點與河岸景觀。

十. 陳○芸小姐

1. 我是六合草莓園的主人，大湖觀光是我們大湖的命脈，我

希望各為長官，水利署官員到現場看，依照紅線畫了之後

現場會變怎樣，而不是用圖一直看，你說水患，老實說沒

有水沖不破的堤防，我們沒有生計了我們還要體諒?沒有辦

法，這是訴求，希望可以實地勘查真正的情況，了解工程

施作後的真實情況。

十一. 黃○龍先生

1. 假設福基到中平大橋河段應該要處理好，本次說明會的黃

金地段就應該永遠不用做了。

十二. 邱○雪小姐

1. 我們這段是門面，照二河局規劃做下去太難看，如果照河

川範圍線這樣做，這 16 鄰都毀掉了。治理計畫線唯獨到我

們 16 鄰轉彎，整個都劃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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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范○全先生

1. 大湖是老天爺賞賜的，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剛剛長官講

的水防道路，基本上我們治理範圍線建堤防就有安全了，

假如有破堤，我們都願意幫助，我們除了安全我們要觀光

我們觀光在臺灣農業地圖是亮眼的珍珠，我們要再奮鬥 50

年，讓子孫有安居樂業的地方，請二河局長官珍惜，能有

像大湖這樣的農民可以安聚樂業的地方不多，不要說為了

安全生計都不要了，我們既要安全也要生計，可以好好申

請經費，讓大湖變成農業觀光的標竿。所以河堤共構這個

非常重要，可能 100 年、150 年破堤，我們願意留下來一

個讓他溢堤的，不要做固定式的堤防。

十四. 羅○良先生

1. 我的農地，不管是紅線還黃線都至少徵收一半以上，我希

望河堤以現有河川來作，不要去動到我們的農地，我們大

湖農民都是靠農地吃飯，我家農地二十幾年前就被劃進河

川範圍線，公告地價根本就沒意義，土地賣出後我沒辦法

賺錢。

十五. 徐○火先生

1. 請貴局治理後龍溪水系，以八寮灣協鑫場地面為準，堤防

面道堤防底共 9 公尺-11 公尺，河床寬 120 公尺。河床中間

砂石要清除，因為深度 9 公尺-11 公尺時大水來時上游河水

可以出去，兩邊的山水也可以流入河裏。這點很重要。從

社寮角一直到法雲寺下都一樣的深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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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六. 大湖後龍溪自救會治理計畫訴求(恭敬橋至汶水溪口段)

1. 108 年公告河川治理線請再做檢討減少徵收民地，減少人

民生計影響，紅線應打破退 12 米的思惟因地形可做檢討，

現有的紅線拉齊排除公有地畫設在內避免人民私有地因公

有地而斜線畫設對人民不公平，可利用公有地，以地換地

讓人民可以繼續耕種草莓，公有地须劃設在內是依據那個

法條請二河局提出。

2. 保留自然生態盡量不破壊一级保育飯島式棲地為原則，不

破壞水文工程。

3. 並減少水泥化工程，種植原生木綠化(美化)可讓遊客來此

與河溪親近，不做防汛道路影響整個山川美景，防汛道路

是否有其必要性是依據那個法條請二河局提出。

4. 以現有河岸(石籠)高度，不做高河堤(石籠護堤加強)，石籠

上可讓民眾遊客散步休閒騎腳踏車(河岸景觀)種植櫻花。

5. 應與更多的專家學者討論不論生態及工程施作的建議，可

減低對河溪破壞，做出最好的護堤。

6. 恭敬橋至南北通西岸現有河提應重新考量，東西岸比例對

等。

十七. 大湖後龍溪自救會治理計畫訴求(112年 6月 27日增加書面意

見)

1. 108 年公告河川治理線請再做重新檢討減少徵收民地，以

現有蛇籠線去整治，減少人民生計影響，並把公有地排除

在外以地形水文來共同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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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保留自然生態盡量不破壊為原則。

3. 並減少水泥化工程，種植原生木綠化(美化)可讓遊客來此

與河溪親近，不做防汛道路影響整個山川美景。

4. 以現有河岸(石籠)補強及高度，不做高河堤，蛇籠上可讓

民眾遊客散步休閒騎腳踏車。

5. 應與更多的專家學者討論不論生態及工程施作的建議，可

減低對河溪破壞，做出最好的護堤。

柒. 結論

一. 感謝土地所有權人與各單位代表的參與及苗栗縣大湖鄉公所提供

場地，讓本次地方說明會得以圓滿落幕，後續如有意見仍可於

112 年 6 月 22 日前陳述或提供書面意見，本局將一併納入紀錄中。

二. 請將各位鄉親所提意見納入紀錄中，併後龍溪主流治理計畫及河

川圖籍陳報水利署。

捌. 散會(下午 4 時 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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